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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YMATES TOYS LIMITED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9) 
 

 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佈 
 
 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收入 三 65,668 512,211 931,334 
銷售成本  (33,895) (264,378) (430,867) 
 
毛利  31,773 247,833 500,467 
 
市場推廣及許可費用  (15,709) (122,535) (191,470) 
銷售及分銷費用  (6,007) (46,855) (83,321) 
行政費用  (16,376) (127,729) (131,384) 
 
營運（虧損）／溢利  (6,319) (49,286) 94,292 
 
其他收入淨額 四 7,652 59,682 87,840 
融資成本  (286) (2,234) (3,760) 
 
除所得稅前溢利 五 1,047 8,162 178,372 
 
所得稅支出 六 (3,015) (23,515) (46,7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1,968) (15,353) 131,628 
 
 美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八 
  
 基本  (0.17) (1.30) 11.15 
     
 攤薄  (0.17) (1.30)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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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年度（虧損）／溢利 (1,968) (15,353) 131,628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重新計量長期服務金負債    
 -  總額 4 28 162 

        -  稅務影響 - - (9)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4 28 1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總全面收益 (1,964) (15,325) 13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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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81 4,532 666 
使用權資產  2,014 15,706 9,996 
遞延稅項資產  2,743 21,392 32,665 

 
  5,338 41,630 43,327 

 
流動資產 
存貨  3,515 27,419 27,654 
應收貿易賬項 九 13,898 108,405 136,670 
已付按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6,327 49,354 64,633 
可退回稅項  2,851 22,236 22,05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12,163 94,871 87,473 
現金及銀行存款  124,280 969,387 1,043,325 

 
  163,034 1,271,672 1,381,805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 十 4,643 36,214 19,372 
已收按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696 106,829 122,330 
撥備  5,074 39,579 55,074 
租賃負債  823 6,421 9,433 
應繳稅項  1,302 10,154 14,547 
 
  25,538 199,197 220,756 
 
流動資產淨值  137,496 1,072,475 1,161,0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2,834 1,114,105 1,204,37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43 9,694 1,924 
長期服務金負債   186 1,451 1,330 
 
  1,429 11,145 3,254 
 
資產淨值  141,405 1,102,960 1,201,122 
  
權益 
股本  1,513 11,800 11,800 
就股份獎勵計劃而持有的股份  - - - 
儲備  139,892 1,091,160 1,189,322 
 
權益總額  141,405 1,102,960 1,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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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該詞泛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已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披

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

規定。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歷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乃按公平價 
值列賬。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 
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符；惟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除外，該等準

則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自二零二五年一月一日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該等會計

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二。 
 

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均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

間首次生效 :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之修訂，匯率變更之影響 – 缺乏可兌換性  
 
該等修訂對當前或過往期間編製或呈列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

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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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收入指玩具 
銷售，於客戶取得貨品控制權時確認。  
 
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來自玩具銷售之已確認收入為港幣

512,211,000 元（二零二四年：港幣 931,334,000 元）。  
 
本集團根據向高級行政管理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務分部及檢討該等 
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料識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料。根據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 
人員用以制定策略性決定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為玩具及家庭娛樂活動 
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除所得稅前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可呈報分部 
資產及可呈報分部負債並無單獨分析呈列。 
 
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預付賬項及使用權資

產（「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料。收入所在地區按客戶所在國家劃分。指定

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按資產實際所在地點（就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而言），

以及經營地點（就預付賬項而言）劃分。 
 
 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所屬地） - 388 12,351 4,491 
 
美洲 
  - 美國 391,994 653,360 1,709 5,572 
  - 其他地區 29,569 54,441 - - 
歐洲 74,802 190,287 6,178 599 
香港以外其他亞太地區 15,846 32,470 - - 
其他 - 388 - - 
 
 512,211 930,946 7,887 6,171 
 
 512,211 931,334 20,238 10,662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包括其中兩名（二零二四年：兩名）客戶之交易額各佔本集團總收入

10% 以上。向該等客戶進行銷售所得之收入分別為約港幣 161,941,000 元及港幣

158,097,000 元（二零二四年：港幣 283,011,000 元及港幣 215,7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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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淨額   
  - 未變現 19,692 26,517 
  - 已變現 (1,026) 5,449 
利息收入 40,195 55,338 
股息收入 499 507 
其他 322 29 

  
 59,682 87,840 

 
五、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223,808 391,499 
（撥回存貨減值）／存貨減值 (590) 252 
產品研發及工具費用 34,720 31,535 
特許權使用費支出 72,382 135,586 
客戶退貨、合作宣傳、撤單費用及運費撥備   44,252 65,606 
未提用之客戶退貨、合作宣傳、撤單費用及運費撥備撥回 (4,830) (3,276) 
折舊 
  - 物業、機器及設備 642 448 
  - 使用權資產 8,481 8,481 
董事及僱員薪酬 80,145 85,700 
客戶折扣撥備 14,713 24,063 
撥回客戶折扣撥備 (17,757) - 
匯兌虧損淨額 27 798 
處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 7 
核數師酬金 1,570 1,570 

 
六、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計算（二零二四年：16.5%）。

海外附屬公司的海外稅項按相關適用稅務法例計算。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利得稅 35 - 
  海外稅項 12,207 29,763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 (3)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海外 - (56) 
 
 12,242 29,704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撥回 11,273 17,040 

 
所得稅支出 23,515 4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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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息 
 

(a) 本年度股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 1 港仙（二零二四年：每股 2 港仙） 11,800 23,600 
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二零二四年：每股 3 港仙） - 35,400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零港仙（二零二四年：每股 3 港仙） - 35,400 
減：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以信託形式 
  持有的股份之股息（附註(i)） (30) - 
 
  11,770 94,400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宣派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並已於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九日派付。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不建議派發第二期中期股息。 
 
附註 
(i) 由本公司之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收購及以信託形式持有的股份確認為「就股份獎勵計劃而

持有的股份」，作為權益項下的扣減。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以信託形式持有的股份之股息已

從股息總額中扣減。 

(b) 於年內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內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二零二四年：3 港仙） 35,400 35,421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二零二四年：3 港仙） 35,400 35,421 
 
 70,800 7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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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15,353,000元（二零二四

年：溢利港幣131,628,000元）及年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1,177,339,000股（二零

二四年：1,180,516,000股）（不包括本公司就股份獎勵計劃而購入的任何普通股）計

算。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因(i)行使

購股特權的潛在普通股及(ii)被視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將予發行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

作用。因此，該等股份不計入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內。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因(i)行使

購股特權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及(ii)本公司並無就股份獎勵計劃而購入可能被視

為已發行的普通股。因此，概無潛在普通股計入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內。 
 
九、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狀，或按六十天至九十天之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客戶進行 
交易（二零二四年：六十天至九十天）。應收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六十天 73,490 89,307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33,485 35,777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1,083 8,294 
一百八十天以上 347 3,292 
 
  108,405 136,670 

 
十、 應付貿易賬項 
 

應付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34,455 17,955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363 1,389 
六十天以上 396 28 
 
 36,214 19,372 

 
十一、美元等值 
 

有關數字祇作參考用途，並以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7.8 元兌美金 1 元之匯率

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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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彩星玩具於截至二零二五年的全球營業額為港幣 5 億 1,200 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9 億

3,100 萬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45 %。 營業額減少乃由於：(i) 未能如去年般受惠於二零二四

年上映「哥斯拉 X 金剛：新帝國」電影所帶動，「哥斯拉 X 金剛」之產品付運量按預期回

落；(ii) 「忍者龜」品牌並無大型娛樂活動推動，致使「忍者龜」產品系列需求放緩；及(iii)
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令四月付運至美國市場的貨品受到阻礙，惟部份影響因我們於秋季推出

「Power Rangers」產品得以抵銷。美國仍然是我們於二零二五年的最大市場，佔收入中的

76%。歐洲整體佔 15%，美洲其他地區佔 6%，而 3%則來自亞太地區。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 48 %（二零二四年：54%）。二零二五年毛利率下降，反映：(i) 自二零二

五年第二季起，進口美國的貨品須繳付關稅，有關影響部分被二零二五年第三季推行的選擇

性價格調整得以抵銷；及(ii) 為準備新產品上市導致產品開發及模具成本上升。營運支出較上

年減少 38%，反映變動成本下降，惟部份因推出新品牌導致銷售額佔比的巿場推廣及特許權

支出增加而抵銷。行政費用較去年減少 3 %。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錄得營運虧損港幣 4,900 萬元（二零二四年：營運溢利港幣 9,400 萬

元）。本年度期間其他淨收入包括本集團於上市證券之庫務投資之未變現及已變現淨收益約

港幣 1,900 萬元及利息收入港幣 4,000 萬元。去年同期則錄得庫務投資之未變現及已變現淨收

益港幣 3,200 萬元及利息收入港幣 5,500 萬元。二零二五年股東應佔淨虧損為港幣 1,500 萬元

（二零二四年：淨溢利港幣 1 億 3,200 萬元）。   
 
二零二六年將是我們另一個過渡年，雖相較二零二五年，今年的對比壓力相對較低，惟仍缺

乏重大娛樂活動支持各項產品。「Power Rangers」系列產品持續擴展分銷網絡，加上「忍者
龜」與「MonsterVerse」系列的持續銷售，將為業務提供一定的支持。儘管近日美國最高法院

裁定按《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徵收之關稅並不合法，惟我

們預期美國對進口關稅仍將持續以不同形式實施，對我們的盈利構成一定負面壓力。美國海

關與邊境保護局（「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近期文件中表示，待技術系統更新後，可

能於四月底前開始辦理關稅退還。雖然我們預期退稅機制最終會推出，惟目前情況仍存變

數，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及/或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進一步指引，將可能會影響退稅之具體

金額或時間表。 
 
品牌概覽 
 
「Power Rangers」 
 
去年秋季我們推出以兒童為目標客群的「Mighty Morphin Power Rangers: Re-Ignition」玩具

產品系列，並透過 YouTube、Netflix 及其他娛樂平台推出全新升級內容。二零二六年將繼續

擴大分銷網絡，全年將陸續推出全新的動作人偶、收藏品、可組合 Zords 及角色扮演配件。

二零二六年以後，孩之寶娛樂已宣佈正與 Disney+合作製作全新串流片集，為新一代兒童延

續「Power Rangers」故事。  
 
「哥斯拉 X 金剛」 
 
「Godzilla x Kong MonsterVerse」系列在電影空窗期仍能維持消費熱度。作為全球主要玩具

特許權持有人，我們將繼續擴展產品系列，並加入「MonsterVerse」電影及電視作品中的不

同角色。二零二七年將成為「哥斯拉 X 金剛」系列標誌性的一年，電影「Godzilla x Kong: 
Supernova」預計將於三月上映。我們正開發迄今最大型的「MonsterVerse」產品系列，透過

做工精緻的人偶及全新玩具類別，為全球粉絲開創嶄新的收藏與遊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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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行業季節性影響。因此，在每年下半年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易賬項之比 
例一般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例，大部分應收貿易賬項會在第四季後期至下年度第一季內 
收取，以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金有額外需求。於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 
易賬項為港幣 108,405,000 元（二零二四年：港幣 136,670,000 元），而存貨為港幣 27,419,000
元或佔營業額 5.4%（二零二四年：港幣 27,654,000 元或佔營業額 3.0%）。  
 
流動資金比率（即流動資產與流動負債之比率）於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6.4，於二零

二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6.3。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來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金於充裕水平。於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存款為港幣 969,387,000 元（二零二四年：港幣 1,043,325,000
元），其中港幣 946,889,000 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990,049,000 元）以美元計值，餘下結餘則

主要以港幣計值。  
 
於二零二五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上市證券的庫務投資為港幣 94,871,000 元（二零二四

年：港幣 87,473,000 元），佔本集團總資產 7.2%（二零二四年：6.1%）。投資組合包括香港

上市證券港幣 11,213,000 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10,728,000 元）及海外上市證券港幣

83,658,000 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76,745,000 元）。本集團所持個別證券之市值概無超過本集

團資產總值之 1.6%。當中所持的十大上市證券合共佔本集團資產總值之 7.2%，包括 NVIDIA 
Corporation (NVDA.US)、Alphabet Inc. (GOOG.US)、Amazon.com, Inc. (AMZN.US)、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IS.US)、Microsoft Corporation (MSFT.US)、Netflix, Inc. (NFLX.US)、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US)、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700.HK)、Apple Inc. (AAPL.US)及阿里

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9988.HK)。  
 
本集團主要須就以美元為單位之銷貨承受外幣風險。由於港幣與美元間之匯率控制在一狹窄

幅度內，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外幣匯率長期變動將對綜合盈利有所影響。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年度內，股份獎勵計劃之受託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總代價約港幣 3,457,000 元購

入合共 6,000,000 股股份，以償付年內歸屬之股份獎勵。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於本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概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持

有任何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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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良好的企業管治對維護股東利益及提高本集團表現至關重要。董事會致 
力於維護及確保企業管治的高標準。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C1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第二部之原則 ，並遵守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各項除外：  
 
守則條文 C.2.1 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

無指定行政總裁。董事會監督本集團的管理、業務、策略及財務表現。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由

執行董事共同處理。執行董事於高級管理人員協助下獲授權負責本集團業務運作及營運和業

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乃適當，可確保有效管理及監控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上文概述的

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管治維持穩健。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並討論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 
控、内部審核職能的效力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度之賬目。  
 

 
 

代表董事會 
陳光輝 
主席 

香港，二零二六年三月十三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陳光輝先生（主席）、陳凱倫小姐（執行董事）、陳光強先生（執行董事）、葉樹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懷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恒先生（執行董事）及俞漢

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識別 


